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更字第205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黃國星 

代  理  人  陳昭全律師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債務人負擔。

    理  由

一、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

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

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

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

債條例）第3條、第8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不能清償」，

指債務人因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

不能清償之客觀經濟狀態者而言；所謂「不能清償之虞」，

係指依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

能清償之可能性而言。而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包括財產、信

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

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是以評估債務人

是否符合「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應斟酌債務

人之債務總額、債務人之年齡、工作能力，衡諸債務人未來

可正常獲得之勞務報酬、財產等綜合考量。倘若債務人不具

「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要件，即應認其聲請更

生或清算不備要件，且其情形不能補正，應以裁定駁回之。

再者，消債條例第1條及其立法理由已載明該條例之立法目

的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依本條例所定債務清

理程序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

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並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

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而當事人以法律行為追求其利益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際，亦應顧及交易相對人之利益，本於誠信原則行使債權並

履行義務，是以消費者欲藉消債條例調整其所負義務，亦應

本於誠信原則之本旨，僅在其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

虞，而陷於經濟上之困境時，始得准許之，避免藉此善意之

立法而圖減免債務，致損及債權人權益。另法院就更生或清

算之聲請為駁回裁定前，應使債務人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

會，復為消債條例第11條之1所明定。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伊積欠債務達新臺幣2,324,822元無力

清償，經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不成立，而伊所負包含

利息、違約金在內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總額未逾

12,000,000元，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

爰聲請更生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債務人主張伊目前以擔任但以理興業有限公司（下稱但以

理公司）之負責人為業，每月薪資收入約為38,000元等情，

並提出公司證明函為證（見本院卷第619頁），惟查，但以

理公司應係債務人與債務人配偶所自行設立之公司，是但以

理公司除債務人與債務人配偶外，並無其他股東之存在，此

有但以理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證，應

無疑義；又依據債務人所提出之但以理公司營業人銷售額與

稅額申報書記載（見本院卷第387頁至第447頁），但以理公

司於113年1月至4月間申報之銷售額總額為688,409元，進項

總金額則為99,582元，應有相當之淨收入，縱難逕以認定債

務人有關其每月領有薪資約38,000元之主張非屬真實，惟依

但以理公司之營運現況與股權結構觀之，債務人應非不得以

請求但以理公司調整其薪資或請求但以理公司分派報酬及酬

勞之方式獲取更多收入，進而清償其債務；另依據債務人

113年6月18日之陳報狀及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之記載，債

務人除但以理興業有限公司之薪資收入外，每月應領有租金

收入37,056元（見本院卷第708頁），且配偶名下尚有房屋

可供居住（見本院卷第617頁）；參以債務人尚有餘力得支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應已成年之債務人兒子扶養費（見本院卷第708頁至第709頁

　　），且於112年間仍有多筆股票當沖投資之紀錄（見本院卷

第659頁至第685頁），應難認債務人已有窘於生活，而無力

清償債務之情事。

  ㈡次查，債務人於本院113年10月1日證據調查期日，雖到場主

張伊目前已65歲，無力清償2,324,822元等語，惟但以理公

司應係債務人與債務人配偶所自行設立之公司，且於113年

間仍有營業之事實，詳如上述，是以，債務人縱已屆法定退

休年齡，仍不影響其收入之情形；況依據債務人所提出之財

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之記載（見本院卷第707頁），債務人

就但以理公司應有2,000,000元之出資額存在，是債務人倘

因屆法定退休年齡而不欲繼續但以理公司之營業，仍得以處

分但以理公司出資額之方式清償其債務，自難逕以債務人已

屆法定退休年齡，即認定債務人已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

是以，債務人之前開主張，應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本院斟酌債務人之債務總額、債務人之年齡、工

作能力，衡諸債務人未來可正常獲得之勞務報酬、財產等綜

合考量後，認定債務人客觀上尚非處於欠缺清償能力而不足

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經濟狀態，核與消債條例第3

條規定之要件不符，從而，債務人本件更生聲請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五、依消債條例第8條前段、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雅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薇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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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更字第205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黃國星  
代  理  人  陳昭全律師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債務人負擔。
    理  由
一、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8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不能清償」，指債務人因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經濟狀態者而言；所謂「不能清償之虞」，係指依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可能性而言。而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是以評估債務人是否符合「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應斟酌債務人之債務總額、債務人之年齡、工作能力，衡諸債務人未來可正常獲得之勞務報酬、財產等綜合考量。倘若債務人不具「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要件，即應認其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備要件，且其情形不能補正，應以裁定駁回之。再者，消債條例第1條及其立法理由已載明該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依本條例所定債務清理程序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並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而當事人以法律行為追求其利益之際，亦應顧及交易相對人之利益，本於誠信原則行使債權並履行義務，是以消費者欲藉消債條例調整其所負義務，亦應本於誠信原則之本旨，僅在其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而陷於經濟上之困境時，始得准許之，避免藉此善意之立法而圖減免債務，致損及債權人權益。另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駁回裁定前，應使債務人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復為消債條例第11條之1所明定。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伊積欠債務達新臺幣2,324,822元無力清償，經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不成立，而伊所負包含利息、違約金在內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總額未逾12,000,000元，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聲請更生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債務人主張伊目前以擔任但以理興業有限公司（下稱但以理公司）之負責人為業，每月薪資收入約為38,000元等情，並提出公司證明函為證（見本院卷第619頁），惟查，但以理公司應係債務人與債務人配偶所自行設立之公司，是但以理公司除債務人與債務人配偶外，並無其他股東之存在，此有但以理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證，應無疑義；又依據債務人所提出之但以理公司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記載（見本院卷第387頁至第447頁），但以理公司於113年1月至4月間申報之銷售額總額為688,409元，進項總金額則為99,582元，應有相當之淨收入，縱難逕以認定債務人有關其每月領有薪資約38,000元之主張非屬真實，惟依但以理公司之營運現況與股權結構觀之，債務人應非不得以請求但以理公司調整其薪資或請求但以理公司分派報酬及酬勞之方式獲取更多收入，進而清償其債務；另依據債務人113年6月18日之陳報狀及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之記載，債務人除但以理興業有限公司之薪資收入外，每月應領有租金收入37,056元（見本院卷第708頁），且配偶名下尚有房屋可供居住（見本院卷第617頁）；參以債務人尚有餘力得支應已成年之債務人兒子扶養費（見本院卷第708頁至第709頁
　　），且於112年間仍有多筆股票當沖投資之紀錄（見本院卷第659頁至第685頁），應難認債務人已有窘於生活，而無力清償債務之情事。
  ㈡次查，債務人於本院113年10月1日證據調查期日，雖到場主張伊目前已65歲，無力清償2,324,822元等語，惟但以理公司應係債務人與債務人配偶所自行設立之公司，且於113年間仍有營業之事實，詳如上述，是以，債務人縱已屆法定退休年齡，仍不影響其收入之情形；況依據債務人所提出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之記載（見本院卷第707頁），債務人就但以理公司應有2,000,000元之出資額存在，是債務人倘因屆法定退休年齡而不欲繼續但以理公司之營業，仍得以處分但以理公司出資額之方式清償其債務，自難逕以債務人已屆法定退休年齡，即認定債務人已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是以，債務人之前開主張，應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本院斟酌債務人之債務總額、債務人之年齡、工作能力，衡諸債務人未來可正常獲得之勞務報酬、財產等綜合考量後，認定債務人客觀上尚非處於欠缺清償能力而不足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經濟狀態，核與消債條例第3條規定之要件不符，從而，債務人本件更生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消債條例第8條前段、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雅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薇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更字第205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黃國星  
代  理  人  陳昭全律師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債務人負擔。
    理  由
一、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
    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
    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
    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
    債條例）第3條、第8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不能清償」，
    指債務人因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
    不能清償之客觀經濟狀態者而言；所謂「不能清償之虞」，
    係指依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
    能清償之可能性而言。而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包括財產、信
    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
    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是以評估債務人
    是否符合「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應斟酌債務
    人之債務總額、債務人之年齡、工作能力，衡諸債務人未來
    可正常獲得之勞務報酬、財產等綜合考量。倘若債務人不具
    「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要件，即應認其聲請更
    生或清算不備要件，且其情形不能補正，應以裁定駁回之。
    再者，消債條例第1條及其立法理由已載明該條例之立法目
    的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依本條例所定債務清
    理程序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
    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並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
    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而當事人以法律行為追求其利益之際
    ，亦應顧及交易相對人之利益，本於誠信原則行使債權並履
    行義務，是以消費者欲藉消債條例調整其所負義務，亦應本
    於誠信原則之本旨，僅在其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
    ，而陷於經濟上之困境時，始得准許之，避免藉此善意之立
    法而圖減免債務，致損及債權人權益。另法院就更生或清算
    之聲請為駁回裁定前，應使債務人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
    復為消債條例第11條之1所明定。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伊積欠債務達新臺幣2,324,822元無力
    清償，經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不成立，而伊所負包含
    利息、違約金在內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總額未逾12,000
    ,000元，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聲請
    更生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債務人主張伊目前以擔任但以理興業有限公司（下稱但以
    理公司）之負責人為業，每月薪資收入約為38,000元等情，
    並提出公司證明函為證（見本院卷第619頁），惟查，但以
    理公司應係債務人與債務人配偶所自行設立之公司，是但以
    理公司除債務人與債務人配偶外，並無其他股東之存在，此
    有但以理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證，應
    無疑義；又依據債務人所提出之但以理公司營業人銷售額與
    稅額申報書記載（見本院卷第387頁至第447頁），但以理公
    司於113年1月至4月間申報之銷售額總額為688,409元，進項
    總金額則為99,582元，應有相當之淨收入，縱難逕以認定債
    務人有關其每月領有薪資約38,000元之主張非屬真實，惟依
    但以理公司之營運現況與股權結構觀之，債務人應非不得以
    請求但以理公司調整其薪資或請求但以理公司分派報酬及酬
    勞之方式獲取更多收入，進而清償其債務；另依據債務人11
    3年6月18日之陳報狀及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之記載，債務
    人除但以理興業有限公司之薪資收入外，每月應領有租金收
    入37,056元（見本院卷第708頁），且配偶名下尚有房屋可
    供居住（見本院卷第617頁）；參以債務人尚有餘力得支應
    已成年之債務人兒子扶養費（見本院卷第708頁至第709頁
　　），且於112年間仍有多筆股票當沖投資之紀錄（見本院卷
    第659頁至第685頁），應難認債務人已有窘於生活，而無力
    清償債務之情事。
  ㈡次查，債務人於本院113年10月1日證據調查期日，雖到場主
    張伊目前已65歲，無力清償2,324,822元等語，惟但以理公
    司應係債務人與債務人配偶所自行設立之公司，且於113年
    間仍有營業之事實，詳如上述，是以，債務人縱已屆法定退
    休年齡，仍不影響其收入之情形；況依據債務人所提出之財
    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之記載（見本院卷第707頁），債務人
    就但以理公司應有2,000,000元之出資額存在，是債務人倘
    因屆法定退休年齡而不欲繼續但以理公司之營業，仍得以處
    分但以理公司出資額之方式清償其債務，自難逕以債務人已
    屆法定退休年齡，即認定債務人已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
    是以，債務人之前開主張，應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本院斟酌債務人之債務總額、債務人之年齡、工
    作能力，衡諸債務人未來可正常獲得之勞務報酬、財產等綜
    合考量後，認定債務人客觀上尚非處於欠缺清償能力而不足
    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經濟狀態，核與消債條例第3
    條規定之要件不符，從而，債務人本件更生聲請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五、依消債條例第8條前段、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雅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薇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更字第205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黃國星  
代  理  人  陳昭全律師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債務人負擔。
    理  由
一、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8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不能清償」，指債務人因欠缺清償能力，對已屆期之債務，全盤繼續處於不能清償之客觀經濟狀態者而言；所謂「不能清償之虞」，係指依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就現在或即將到期之債務，有不能清償之可能性而言。而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是以評估債務人是否符合「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應斟酌債務人之債務總額、債務人之年齡、工作能力，衡諸債務人未來可正常獲得之勞務報酬、財產等綜合考量。倘若債務人不具「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要件，即應認其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備要件，且其情形不能補正，應以裁定駁回之。再者，消債條例第1條及其立法理由已載明該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依本條例所定債務清理程序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並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而當事人以法律行為追求其利益之際，亦應顧及交易相對人之利益，本於誠信原則行使債權並履行義務，是以消費者欲藉消債條例調整其所負義務，亦應本於誠信原則之本旨，僅在其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而陷於經濟上之困境時，始得准許之，避免藉此善意之立法而圖減免債務，致損及債權人權益。另法院就更生或清算之聲請為駁回裁定前，應使債務人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復為消債條例第11條之1所明定。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伊積欠債務達新臺幣2,324,822元無力清償，經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不成立，而伊所負包含利息、違約金在內之無擔保或無優先權債務總額未逾12,000,000元，復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爰聲請更生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債務人主張伊目前以擔任但以理興業有限公司（下稱但以理公司）之負責人為業，每月薪資收入約為38,000元等情，並提出公司證明函為證（見本院卷第619頁），惟查，但以理公司應係債務人與債務人配偶所自行設立之公司，是但以理公司除債務人與債務人配偶外，並無其他股東之存在，此有但以理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證，應無疑義；又依據債務人所提出之但以理公司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記載（見本院卷第387頁至第447頁），但以理公司於113年1月至4月間申報之銷售額總額為688,409元，進項總金額則為99,582元，應有相當之淨收入，縱難逕以認定債務人有關其每月領有薪資約38,000元之主張非屬真實，惟依但以理公司之營運現況與股權結構觀之，債務人應非不得以請求但以理公司調整其薪資或請求但以理公司分派報酬及酬勞之方式獲取更多收入，進而清償其債務；另依據債務人113年6月18日之陳報狀及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之記載，債務人除但以理興業有限公司之薪資收入外，每月應領有租金收入37,056元（見本院卷第708頁），且配偶名下尚有房屋可供居住（見本院卷第617頁）；參以債務人尚有餘力得支應已成年之債務人兒子扶養費（見本院卷第708頁至第709頁
　　），且於112年間仍有多筆股票當沖投資之紀錄（見本院卷第659頁至第685頁），應難認債務人已有窘於生活，而無力清償債務之情事。
  ㈡次查，債務人於本院113年10月1日證據調查期日，雖到場主張伊目前已65歲，無力清償2,324,822元等語，惟但以理公司應係債務人與債務人配偶所自行設立之公司，且於113年間仍有營業之事實，詳如上述，是以，債務人縱已屆法定退休年齡，仍不影響其收入之情形；況依據債務人所提出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之記載（見本院卷第707頁），債務人就但以理公司應有2,000,000元之出資額存在，是債務人倘因屆法定退休年齡而不欲繼續但以理公司之營業，仍得以處分但以理公司出資額之方式清償其債務，自難逕以債務人已屆法定退休年齡，即認定債務人已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是以，債務人之前開主張，應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本院斟酌債務人之債務總額、債務人之年齡、工作能力，衡諸債務人未來可正常獲得之勞務報酬、財產等綜合考量後，認定債務人客觀上尚非處於欠缺清償能力而不足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經濟狀態，核與消債條例第3條規定之要件不符，從而，債務人本件更生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消債條例第8條前段、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雅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薇晴


